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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於 5.2.2026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元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  

2025 年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05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 席 者    

主  席  ︰  趙秀嫻議員，MH 

副 主 席  ︰  鄧善恒議員  

委   員 ︰  李啟立議員    

  林宗賢議員    

  林添福議員，MH   

  施駿興議員    

  徐君紹議員    

  馬淑燕議員，MH   

  陳燕君議員    

  程振明議員    

  黃元弟議員，MH   

  黃紹聰議員    

  鄧志強議員，MH   

  賴玥均議員    

  譚德開議員    

增選委員 ：  胡健強先生    

  郭凱傑先生    

  楊肇輝先生    

     

秘  書  ：  黃芷宜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 6 

 

列 席 者     

  劉詩雅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陳浩軒先生  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青少年事務）  

  余小梨女士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1 

    

  議程第二項   

  陳毅灝醫生  醫院管理局博愛醫院及天水圍醫院內科

及老人科部門主管  

  郭詠恩女士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部門運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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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區醫療）  

  朱慕霞女士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院務經理  

（公共事務及籌募）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社區事務委

員會（社委會） 2025 年第六次會議。  

 

 

第一項：  通過社區事務委員會 2025 年 10 月 8 日舉行的 2025 年第五

次會議記錄  

2.  委員一致通過社委會 2025 年 10 月 8 日舉行的 2025 年第五

次會議記錄。  

 

 

委員提問：  

第二項：  譚德開議員、林宗賢議員及黃紹聰議員建議討論「元朗區『離

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措施」  

 （社委會文件第 17／ 2025 號）  

3.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7 號文件，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和醫院管

理局（醫管局）的綜合書面回覆，並歡迎醫管局以下代表出席會議：  

 

博愛醫院及天水圍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部門主管  陳毅灝醫生  

新界西醫院聯網部門運作經理（社區醫療）  郭詠恩女士  

新界西醫院聯網院務經理（公共事務及籌募）  朱慕霞女士  

 

 

4.  委員指出不少病人對「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計劃」）的

詳情不甚了解，亦曾接獲有意參與「計劃」的病人表示被醫務人員告知

不適宜參與計劃。就綜合書面回覆中提及「出院規劃隊伍」會以既定機

制主動識別有需要的病人加入「計劃」，委員查詢有關機制的詳情及查

詢渠道。此外，委員以其他聯網的情況為例，指出「計劃」的涵蓋範圍

或會因應醫院屬性（如急症或復康醫院）及病人所接受的治療類別而有

所出入。有見及此，委員建議統一全港醫院的識別準則，以提升「計劃」

的透明度及公平性，讓病人能獲得適切的後續跟進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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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醫管局陳毅灝醫生及朱慕霞女士的綜合回應如下：  

 

(1)  新界西醫院聯網（新界西聯網）於評估病人是否適合出院前，

會進行分數評估。復康病房每周會召開跨部門會議，團隊會

針對個案實際情況及需求，商討出院安排及後續支援，例如

轉介病人到日間醫院進行復康訓練，「計劃」只屬病人離院後

支援的一部分；  

 

(2)  醫院會主動識別有需要的病人，為其進行評估，合適的病人

會被轉介參加「計劃」，病人可透過宣傳單張、資訊站及社工

等得悉「計劃」詳情。一般而言，病人無需自行申請，若病

人認為有需要參與「計劃」，可向醫護人員提出，由醫護人員

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考慮；及  

 

(3)  新界西聯網備悉委員提及的個案並非該聯網的病人。就新界

西聯網而言，屯門醫院、博愛醫院及天水圍醫院均為急症醫

院，其出院規劃團隊以聯網形式運作，並採用相同標準。以

博愛醫院為例，矯形及創傷科（骨科）及老人科有跨專科合

作照顧髖關節骨折的病人。每周舉行的跨專科會議由包括醫

生、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社工等專業人員參與，

綜合病人的需要進行討論，作出適切的建議及跟進，並無因

醫院屬性如急症或復康而有所限制。  

 

 

6.  主席總結，期望政府及醫管局積極考慮委員的意見及建議，

以優化「計劃」的運作及覆蓋範圍。  

 

 

第三項：  李啟立議員、馬淑燕議員及賴玥均議員建議討論「新修訂法

例要求兒童乘客配備兒童束縛設備的宣傳教育及執法」  

 （社委會文件第 18／ 2025 號）  

7.  主席請委員參閱第 18 號文件，以及警務處和運輸署的書面

回覆。  

 

 

8.  委員就議題發表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指出市面上符合修訂規例要求的兒童束縛設備種類繁多，然

而巿民或未具備相關知識以判別所選購的設備是否符合安

全標準。就此，委員建議運輸署設立專頁，讓市民自行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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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設備序號以核實有關設備是否符合標準，並建議警方協

助檢查車輛是否已配備符合修訂規例要求的兒童束縛設備； 

 

(2)  建議相關部門透過不同社區活動（例如交通安全周、警署開

放日等）加強宣傳有關法例要求，並展示符合規例要求的兒

童束縛設備，以提升公眾意識；  

 

(3)  建議海關及消費者委員會合作設立標籤認證制度，以便市民

識別市面上符合修訂規例要求的兒童束縛設備；及  

 

(4)  為加強宣傳，委員樂意協助警方派發宣傳單張。  

 

 

9.  警務處陳浩軒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警方目前主要透過社交平台及《警聲》發放影片，講解有關

措施的重要性、違反規定的後果及相關罰則等。警方亦已於

香港警察流動應用程式及「電子交通告票平台」流動應用程

式加設彈出式廣告以宣傳新法例修訂；  

 

(2)  警方已製作宣傳單張及海報，並張貼於警署建築物，未來將

加強於區內不同屋邨的張貼工作。警方亦曾派出交通總部吉

祥物「熊 Sir」及新界北交通部到區內派發宣傳單張；  

 

(3)  警方將採用更主動的方式進行分階段宣傳，例如透過「陽光

督察」計劃舉辦學校講座向學童講解相關資訊。警方亦將與

運輸署合作舉辦講座，並會審視在活動中展示兒童束縛設備

及讓學童親身體驗的可能性；  

 

(4)  警方會考慮在參觀警署活動引入新增環節，以警車示範如何

挑選及調較兒童束縛設備，向師生及家長講解相關知識；  

 

(5)  宣傳工作需多方面配合，建議運輸署於車主使用「智方便」

流動應用程式續牌時加入彈出式廣告，向大眾灌輸相關資訊；

及  

 

(6)  符合修訂規例要求的兒童束縛設備一般已註有永久紅色標

記，然而部分便攜式束縛設備（例如安全帶調節器）或未具

有相關標記。警方備悉委員的意見及建議，並會轉達予相關

部門備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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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主席總結，委員建議政府就兒童束縛設備的新法例加強宣傳，

並進一步擴展相關教育推廣工作至幼兒園及幼兒托管單位，透過精簡

易明的方式向家長及學童推廣相關資訊。她亦請相關部門積極考慮委

員的意見及建議。  

 

 

第四項︰  

第五項：  

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11.  主席表示，下一次社委會會議將於 2026 年 2 月 5 日    

下午 4 時 30 分在元朗區議會會議廳舉行。  

 

 

12.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3 時 05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6 年 1 月  


